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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合理整改要有期限

某县综合执法局因某公司

KTV噪音污染问题， 于 2019 年 12

月 4日对某公司作出责令改正并处

罚款的处罚决定。 同年 12 月 17

日， 某公司主动缴纳了罚款。 次

日， 某县综合执法局对某公司经营

场所再次进行检查发现噪声排放仍

超标， 遂再次立案并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作出 《责令 （限期） 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 要求某公司立

即整改， 并告知将在 30 日内进行

再次监督检查， 如仍不改正， 将对

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次日， 某县

综合执法局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

书》。 同年 2 月 5 日， 某县综合执

法局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

令改正并处罚款 2万元。 某公司不

服， 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处罚决

定。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是行政处罚

的基本原则。 行政机关已经作出责

令相对人限期整改的决定的， 应当

给予相对人必要的整改时间； 只有

在相对人逾期拒不整改的情形下，

才能依法施以惩戒。 本案中， 某县

综合执法局责令某公司整改， 但并

未给予合理整改期限， 而是在责令

改正的次日即对某公司进行行政处

罚， 明显违反前述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的原则。

案例 2

是否构成一事二罚？

某公司在未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证的情况下在某县开展收购、 储

藏、 生产加工油菜籽， 并将生产加

工的菜籽油销往该县各学校的生产

经营活动。 某县市场监管局经多次

检查发现某公司销售的菜籽油不合

格， 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后

人民法院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进行裁

判并判决周某犯生产、 销售伪劣产

品罪， 单处罚金 6万元。 之后， 某

县市场监管局经调查后， 对某公司

违反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 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作出没收不合格菜籽油并处相应罚

款的处罚决定。 某县政府经复议决

定维持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定。 某

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

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 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某县市场监管局的处罚决

定及某县政府的复议决定合法， 判

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有关单位和个人未取得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而从事生产加工并销售

不合格食品的， 其行为同时违反禁

止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和禁止未经许

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法

规。 对单位直接责任人个人从事生

产、 销售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

刑事刑罚后， 有关行政机关对单位

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

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 不构成一事二罚， 所作出的

行政处罚具有合法性。

案例 3

交通违法一罚再罚？

2020 年 4 月 10 日， 阮某某驾

驶货车发生碰撞前方余某骑行的二

轮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 某县交

警队认定阮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 并对阮某某作出罚款 1050 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 某县交警队又以

对阮某某未作出驾驶证扣分的管理

措施为由， 又对阮某某作出罚款

1050 元、 记 15 分的行政处罚。 阮

某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某县政府

维持交警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阮某

某仍不服， 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案

涉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 人民

法院最终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及

复议决定。

【典型意义】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不得给

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案

中， 行政机关对阮某某的交通违法

行为作出第一次罚款的行政处罚

后， 在未依法撤销的情况下， 再次

作出罚款、 扣分的处罚决定， 违反

法律规定。

案例 4

依法支持及时纠错

某政府因征收与蒲某某签订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约定对

蒲某某划地安置。 后某自然资源局

经查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阮

某， 并认为阮某不符合划地安置条

件，故作出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的决定。阮某、蒲某某不服，诉

至法院， 请求撤销某自然资源局作

出的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

决定。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行政机关

解除协议系正当行使行政优益权，

遂判决驳回阮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协议继续履

行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

益的， 有权通过行使行政优益权的

方式及时纠错。 本案中， 由于被征

收人隐瞒事实， 导致某自然资源局

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错误约定划

地安置 ， 某自然资源局发现错误

后， 及时作出解除协议决定， 其行

使行政优益权符合法律规定。

案例 5

举证不能要承担后果

某县文广局对某网吧未取得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违法从事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进行查

处， 扣押某网吧电脑主机、 显示

器、 服务器等物品， 并制作了 《查

封 （扣押） 物品清单》， 但清单仅

载明物品数量， 对物品性能等基本

情况未作说明， 且未经被扣押人签

字确认。 某网吧提起行政诉讼， 要

求某县文广局赔偿。 诉讼过程中，

双方对扣押的部分显示器是否在扣

押期间损坏发生争议。 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 某县文广局提供的证据不

能证明该部分显示器在扣押时已经

损坏， 应对发还时不能正常使用的

显示器承担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对

财产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等行政

强制措施的， 受害人有获得赔偿的

权利。 行政机关在实施查封、 扣押

时， 应当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并确认

扣押物品新旧程度及性能等， 并经

行政相对人确认或公证， 以证明被

扣押物品的数量及性状。 若因保管

不善致物品损坏的， 行政机关应当

予以赔偿。 本案中， 案涉行政机关

虽制作了扣押物品清单， 但一是清

单未明确载明扣押物品的情况， 二

是清单未经被扣押人签字确认。 诉

讼中， 双方对被扣押的部分物品何

时损坏发生争议。 行政机关作为扣

押人， 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发还时不

能正常使用的显示器在扣押时已经

损坏的事实， 否则依法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但某县文广局

提供的扣押清单只能证明被扣押物

品的数量， 不能证明扣押时已经损

坏的事实， 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

案例 6

非合法权益不受保障

2017年3月13日，某县政府发布

征地公告， 对某高速公路设计规划

区及两侧30米范围内土地进行征

收， 并明确告知该范围内土地不得

变更使用权、 不得再种植多年生植

物、不得抢栽抢种，因擅自种植扩大

损失的一律不予补偿。征收过程中，

某县政府经调查， 认定某绿化公司

系抢栽抢种， 并在之后组织相关单

位将某绿化公司栽种的苗木移除。

某绿化工程公司遂提起赔偿诉讼，

请求判决某县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

共计456.7万元。 人民法院判决对行

政相对人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获得

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其合法权益

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 本案中，

虽行政机关的强制清除苗木的行为

被确认违法， 但行政机关在应诉过

程中， 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行政

相对人是在征收公告发布后栽种的苗

木， 属于抢栽抢种。 行政相对人因抢

栽抢种所取得的利益不属于合法权益

的范畴， 依法不应获得赔偿。

案例 7

行政行为应高效及时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 树某与

案外人因杉木的权属发生争议， 争议

杉木被暂扣于某乡林业站。 2017 年，

某镇政府作出争议杉木为树某所有的

处理决定。 某县政府复议维持某镇政

府的处理决定。 随后， 树某多次要求

返还暂扣的杉树未果。 2020 年 12

月， 树某因杉木腐烂、 要求赔偿的问

题与某镇政府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

致， 遂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确认某镇

政府拒绝返还杉木行为违法并要求某

镇政府赔偿。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某镇

政府拒绝返还杉木行为违法并判决某

镇政府裁定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遵守公

正、 高效、 及时原则； 在不能及时作

出处理决定的情况下， 对暂扣的鲜活

产品或其他易腐物品应当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处理， 因保管不当或延时

处理致物品毁损的， 应当承但赔偿责

任。 本案中， 因行政机关在长达 8 年

的时间里怠于返还杉木致杉木腐烂，

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 8

违法行政不受支持

某综合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 认定某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欠缴

易地建设费 3468584.64 元， 违反

《贵州省人民防空条例》 第十条之规

定， 对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某公司进行警告、 责令限期缴

清人防易地建设费， 并处罚款 10 万

元的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当日送

达给某公司， 经两次催告， 某公司未

履行， 某综合执法局遂提出强制执行

申请。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作出的超越职权或明显

缺乏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 均属于违

法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违

法行政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

准予执行。 本案中， 某综合执法局不

具有征缴易地建设费的法定职权， 其

责令某公司缴纳易地建设费， 明显超

越职权， 其在一个决定中同时作出征

收的决定和处罚的决定， 明显缺乏法

律依据。 人民法院对其申请依法裁定

不准予执行。

（来源： 贵州法院网）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行政机关已经作出责令相对人限期整改的决定的， 应当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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